
21

5 安全生产奖惩制度

1.0 目的

为了认真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增强

广大职工的安全责任意识，加强公司安全管理，防止和减少事故发生，

保障公司财产和人员安全，促进公司经济发展,落实各级安全生产责

任制。进一步规范作业人员的行为，严肃工作纪律，加大反“三违”

的力度。杜绝各种人身伤亡事故及造成重大损失和社会影响的事故发

生，在安全生产工作中做到奖惩分明，结合本公司实际特制定本制度。

2.0 引用文件

《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安全标准化通用规范》 AQ3013-2008

3.0 适用范围

适用于各类影响生产安全的处罚和奖励，适用于全体员工。

4.0 职责

4.1 安全副总经理（安全总监）对考核情况进行审核。

4.2 安全环保部对各部门的安全生产情况进行检查，并根据情况填写

考核单。

4.3 财务部根据考核单进行工资结算。

4.4 各部门根据本制度制订本部门【安全考核细则】，并审核合格后

执行考核。

5.0 管理制度

5.1 坚持“以责论处、奖惩分明”的原则，对认真履行安全生产职责

并在安全生产中取得较好成绩的单位和有功人员予以表彰和奖励，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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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全生产中作出显著成绩和特殊贡献的单位和个人，应给予重奖。

对失职、渎职或严重违反规程、制度虽未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

要给予批评和处罚，对因严重失职、违章指挥、违章作业、违反劳动

纪律造成事故的直接责任者，给予重罚，情节严重触犯刑律者，移交

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对发生事故的单位的领导人及相关责任者

也要给予批评或处罚。

5.2 公司安全管理部门及其安全人员行使违章处罚的权力，发现违章

行为，应当立即制止，并及时向违章者所在单位开出违章处罚单，载

明违章者姓名、违章时间、地点、事由、责令违章者于何时到何地接

受处罚等事项；违章者所在单位有责任和义务通知并责令违章者于规

定时间到规定地点接受教育和处罚；公司全体员工对安全生产违法、

违章行为，必须及时向安全环保部报告或者举报。

5.3 违章者若不在规定时间内到规定地点接受处罚，应加倍对其进行

经济处罚，态度不好、情节恶劣的，可责令其下岗学习 1-3 月，待其

转变认识并经安规知识考试合格后，方可上岗；违章者所在单位要负

责做好配合工作，并负责协助收缴违章处罚资金。

5.4 安全环保部对前来接受处罚的违章者，首先要组织其学习有关安

全规程、制度，对其进行批评教育，使其明白违章作业的危害性；其

次要按相关条款对其进行经济处罚，开具违章处罚单，严禁不开据、

打白条或使用其它票据，违者，按违反财经纪律论处。

5.5 安全环保部开具的违章处罚单，资金直接由财务部门收取，由财

务部门进行专项管理，专款专用，主要用于奖励有功的职工和重奖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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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人员。

5.6 违章者在一次违章中涉及多项违章的，应数责并究。

6.0 奖惩

6.1 奖励

6.1.1 奖励条件

6.1.1.1 认真执行规章制度，及时制止违章行为，避免了即将发生的

人身伤亡、设备损坏事故者；

6.1.1.2 认真巡视设备、发现严重危及人身安全和设备安全、重大设

备、设施缺陷，及时汇报、处理，防止了重大事故的发生者；

6.1.1.3 采取安全技术措施（含设备改进、设施设置），对防止人身

伤亡和设备事故有显著成效和具有推广价值者；

6.1.1.4 运用先进安全管理技术，促进了安全生产，杜绝了人身伤亡、

使设备事故大幅度下降的有功人员；

6.1.1.5 在事故发生时，判断正确、方法得当、处理及时，明显地减

少了事故损失（含人身伤害程度）者；

6.1.1.6 认真贯彻《事故管理制度》、《企业职工伤亡事故报告和处理

规定》，对已发生的事故和严重未遂事故，坚持“四不放过”原则，

减少频发性同类事故或严重未遂事故者；

6.1.1.7 举报循私舞弊、弄虚作假、隐瞒事故者；

6.1.1.8 见义勇为，勇于同坏人，坏事作斗争，为维护公司正常的生

产秩序和工作秩序，有显著功绩者；

6.1.1.9 其他对生产安全有功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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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10 凡具备上述条件之一者，可申报给予奖励。

6.1.2 申报与批准

6.1.2.1 各部门认为对安全生产有贡献的，由各部门内进行奖励；

6.1.2.2 各部门认为可以推荐到公司表彰、奖励的人员，由各部门申

报，由安全环保部审核，报总经理批准。

6.1.2.3 对安全生产有重大贡献的集体和人员，公司安委会可以直接

作出表彰和奖励的决定。

6.1.3 奖励资金和表彰奖励

6.1.3.1 奖励标准，视其对安全生产的贡献而定，集体控制在人均 500

元以内，可分为 300 元、400 元、500 元三个等级；个人控制在 500

元以内，可分为100元、200元、300元、400元、500元五个等级。

6.1.3.2 表彰奖励要严格考核，实事求是，严禁弄虚作假，否则，一

经查出，除追回全部奖金外，对申报单位给予申报奖金额 100%的处

罚，并予以通报批评。

6.1.3.3 对发生的奖励经费要严格按财务管理制度审批入帐，如实报

销。

6.2 违章处罚、处分

根据“谁主管、谁负责，谁出问题谁承担”的原则，对发生违章

违纪造成损失的，不仅在经济上和行政上对责任人给予处罚，涉及到

刑事责任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6.2.1 违章、违纪处罚

6.2.1.1 凡不按公司规定办理各种作业票、证，视情节处罚作业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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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个人 500—1000 元/次，各种作业票、证涂改、代签、越级审批无

效；各种作业票、证未经监护人、安全负责人签字的视为无效，扣罚

责任部门 500 元/次；

6.2.1.2 凡违反禁烟规定，在禁烟区吸烟者 2000 元/人，在禁烟区内

的各部门辖区内，发现烟头、烟灰等迹象罚责任部门 1000 元/个；

6.2.1.3 违反劳动保护用品管理制度，不按规定着装，扣罚 200 元/

人，穿带钉鞋进入易燃易爆等区域罚款 500 元/次；

6.2.1.4 各种车辆无安全措施入厂罚款 1000 元/次，罚所经门卫责任

人 500 元/次；

6.2.1.5 损坏各种安全防护设施、灭火器材、安全标志的，赔偿经济

损失的 50—100%；

6.2.1.6 不按规定时间、内容对新工人进行入厂、调岗、复工教育的，

扣罚责任部门 1000 元/人次；

6.2.1.7 各类事故隐患未按限期整改的，扣罚 500—1000 元/项；

6.2.1.8 发生各类事故隐瞒不报、谎报或拖延不报的，扣罚责任部门

1000 元/次；

6.2.1.9 发生事故后，凡不按照“四不放过”原则进行事故处理的，

扣罚责任部门 2000 元/起；

6.2.1.10 进入有毒、噪声等具有职业危害的工作场所，未按规定佩

戴劳动防护用品者，经说服教育屡教不改者扣罚 500 元/人。

6.2.1.11 员工当班期间擅自离岗、脱岗以及在岗做与工作无关的事，

或违反《交接班管理制度》，扣罚责任人 500 元/次。



26

6.2.1.12 其它各种违章，视情节扣罚 500—10000 元/人次；

6.2.2 凡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必须严肃处理：

6.2.2.1 对工作不负责任，因故发泄私愤，有意扰乱操作，造成经济

损失和违反劳动纪律，不严格执行规章制度造成事故的主要责任者；

6.2.2.2 对已列入安全技术措施项目，不按期实施又不采取应急措施

而造成事故的主要责任者；

6.2.2.3 对违章指挥、冒险作业，劝阻不听而造成事故的主要责任者；

6.2.2.4 对忽视劳动条件，削减或取消安全设施、设备而造成事故的

主要责任者；

6.2.2.5 对限期整改的事故隐患，不按期整改而造成事故的主要责任

者；

6.2.2.6 对发生事故后，破坏现场，隐瞒不报或谎报的主要责任者；

6.2.2.7 对发生事故后，不认真吸取教训，不采取措施致使事故重复

发生的主要责任者；

6.2.2.8 在上级组织开展的专项安全活动期间，发生事故的主要责任

者。

对上述行为，未造成事故的，对当事人一次罚款 200～500 元（对

有特殊规定的按特殊规定制度执行）；造成轻微事故的，罚款 500～

1000 元；造成一般事故的（含设备、人身、减产、废、次品事故）

直接经济损失在 20000～100000 元之间，对责任人罚款 1000～5000

元；造成重大事故，直接经济损失在 100000～1000000 元之间的，罚

款5000~10000元；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000000元的，罚款不低于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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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作下岗待岗处理，并给予行政处分，可视情况予以解聘，造成犯

罪的追究刑事责任。

6.2.3发生因工重伤及以上事故的，对责任部门实行安全一票否决制，

撤消责任部门主管负责人职务，对事故责任人处以 3000 元罚款。并

对责任部门的第一负责人处以 2000 元罚款；对安全环保部经理处以

1000 元罚款；公司主管安全的生产副总经理（安全总监）处以 1500

元罚款；公司总经理处以 5000 元罚款。

6.2.4 发生重大设备、交通事故的，对责任部门视其具体责任，对责

任部门处以10000元罚款；对事故责任人视其情节轻重大小处以1000

—10000 元罚款。

6.2.5 发生轻伤事故，对事故部门处以 1000—5000 元罚款，对责任

人员处以 500—2000 元罚款；轻伤率超过标准的，对责任部门另处

5000—10000 元罚款。

6.2.6 发生火灾、爆炸事故的，对事故责任部门处以 10000—20000

元罚款，对事故责任人视其情节轻重大小处以 1000—10000 元罚款。

6.2.7 因管理不到位，出现疏漏而引发事故的，按责任大小给予相关

管理人员 1000—5000 元罚款。

6.2.8 对瞒报工伤事故的部门和个人，视其情节轻重每次给予

5000-8000 元罚款。

7.0 考核频次和方法

安全环保部按照上述考核标准对各部门安全生产情况每月进行

一次考核，将每次考核结果报公司主管领导并填写一式四份的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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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交安全副总经理（安全总监）、考核部门、财务部、安全环保部，

财务部月底结算工资时具体执行扣款或奖励。

8.0 相关文件/表格

8.1《安全生产奖惩记录》


